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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府办发〔2019〕122 号

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开江县国有土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

使用权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级有关部门：

《开江县国有土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规定》已经

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67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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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国有土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
使用权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土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管

理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保障地下空间土地权利人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

地产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四川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》和《达州市中

心城区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是指地表以下由同一主

体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项目（以下简称结建式

地下空间项目）以及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项目（以下简称单

建式地下空间项目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地下空间的认定以规划部门确认为准。

第三条 结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由政府

以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供给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。

单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采用以下方

式取得：

（一）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地下空间建设项目，其地下

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划拨方式取得。

（二）商业、金融、娱乐等经营性用途的地下空间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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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其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依法采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方

式取得。

（三）其他地下空间建设项目可以依法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取

得，但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，应当采用招标、拍卖或

者挂牌方式取得。

第四条 结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由县

自然资源局核发划拨决定书或签订出让合同。

单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地手续按以

下方式办理：

（一）以划拨、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

按照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的有关规定报县人民政府审批。

（二）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方式出让地下建设用地使用

权的，由县自然资源局根据规划条件，制定地下空间建设用地

使用权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方案，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

组织实施。

第五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用于国防、

人民防空、防灾的，不收取土地划拨价款。用于其他用途的，按

照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标准减半收取土地划拨价款。

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用于商业用途

的，其地下第一层土地出让价款按出让时所在土地级别商业用地

基准地价折算的楼面地价的 40%收取；用于办公、仓储等用途，

其地下第一层土地出让价款按出让时所在土地级别住宅用地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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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地价折算的楼面地价的 30%收取；用于地下停车库的，其地下

第一层土地出让价款按出让时所在土地级别住宅用地基准地价

折算的楼面地价的 20%收取。地下第二层土地出让价款按地下第

一层的标准减半收取，地下第三层土地出让价款按地下第二层的

标准减半收取，以此类推。

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出让单建式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，

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标准确定招标标底、拍卖和挂牌的起叫价

或起始价。

第六条 对已批准出让（或划拨）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，

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。

第七条 结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表

建设用地使用权确定的土地用途一致的，其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

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一致；结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

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确定的土地用途

不一致的，其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起算年限与地表建设用地使

用权起算年限一致，并按照有权机关批准的土地用途依法确定

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年限，但不得超过其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

的出让年限。

单建式地下空间项目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出让年

限，按照确定的土地用途类别依法分别确定。

第八条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《土地登记办法》（国

土资源部令第 40 号）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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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办理土地登记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，期满自行

失效。在有效期内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

定，或已按程序对本规定作出废止、修改、失效的决定，从其规

定或决定。


